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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實務經驗年資審查要點第二點、第四點 

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申請社會工作實務經驗年資審查，應填

具申請書，並依勾選之申請種類檢附

以下證明文件、資料提出申請： 

(一)共同性證明文件、資料： 

１、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 

２、學歷證明，擇一採認： 

(1)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  

   起，經考選部依「專技 

   人員社會工作師考試  

   應考資格第五條審議 

   通過並公告名單」所 

   列學校之畢業證書影 

   本。 

(2)非考選部公告之學校  

   系所： 

   a.報考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社

會工作師考試之考

試通知書影本。 

   b.畢業證書。 

   c.依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社會  

     工作師考試規則第 

     五條第一項規定修 

     習之特定領域學 

     科，繳驗相關成績 

     單或學分證明。 

   d.實習證明。 

３、服務證明正本（格式如附

件）。 

４、最近一年內半身脫帽照片

一張。 

(二)分類性證明文件、資料： 

１、服務證明文件為團體或私

立機構開具者，檢附下列

文件： 

（1）申請人勞工保險被保

險人投保明細表影本，

內容應載明投保薪資。 

（2）服務單位立案或法人

二、申請社會工作實務經驗年資審查，應填

具申請書，並依勾選之申請種類檢附

以下證明文件、資料提出申請： 

(一)共同性證明文件、資料： 

１、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 

２、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

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

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

業證書影本。 

３、服務證明正本（格式如附

件）。 

４、最近一年內半身脫帽照片

一張。 

(二)分類性證明文件、資料： 

１、服務證明文件為團體或私

立機構開具者，檢附下列

文件： 

（1）申請人勞工保險被保

險人投保明細表影本，

內容應載明投保薪資。 

（2）服務單位立案或法人

登記證書影本。 

（3）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必要之文件。 

２、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

規則第六條第二款申請

者，檢附外國社會工作師

資格證明文件。 

３、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

規則第六條第三款申請

者，檢附曾任公立或立案

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教

學之證明文件。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起，前

項第一款應檢附共同性證明文件、資

料如下： 

１、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 

２、學歷證明，擇一採認： 

一、 現行規定第

一項第一款、

第四項規定

自一百十年

一月一日起

不適用，爰予

刪除，並將第

二項規定移

列至修正規

定第一項第

一款，又查部

分申請人畢

業系所非考

選部公告名

單所列學校，

為使證明資

料完整，爰酌

修申請人應

檢附共同性

證明文件，除

考試通知書

影本，應同時

檢附畢業證

書、所修畢社

會工作學科

及實習證明

文件，以利年

資計算。 

二、 現行規定第

三項移至第

二項，並酌修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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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證書影本。 

（3）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必要之文件。 

２、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

規則第六條第二款申請

者，檢附外國社會工作師

資格證明文件。 

３、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

規則第六條第三款申請

者，檢附曾任公立或立案

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教

學之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採網路申請時，其應繳件之

方式，載明於中央主管機關網站。 

(1)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

起，經考選部依「專技

人員社會工作師考試

應考資格第五條審議

通過並公告名單」所列

學校之畢業證書影本。 

(2)報考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

作師考試之考試通知

書影本。 

(3)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專科以上社會工作相

關科、系、組、所、學

位學程畢業證書影本。 

３、服務證明正本（格式如附

件）。 

４、最近一年內半身脫帽照片

一張。 

前二項申請採網路申請時，其應繳件

之方式，載明於中央主管機關網站。 

檢附第一項第一款文件、資料者，限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以前，得申請本審查。 

四、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

作師考試規則第六條所定社會工作實

務經驗，以申請人取得社會工作師應

考資格次日起，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知

識及技術，專任從事社會工作師法第

十二條業務之實際到職日起算，年資

得合併累計之。 

 

四、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

作師考試規則第六條所定社會工作實

務經驗，以申請人畢業後，運用社會工

作專業知識及技術，專任從事社會工

作師法第十二條業務之實際到職日起

算，年資得合併累計之。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起，上

開社會工作實務經驗，以申請人取得

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次日起，運用社

會工作專業知識及技術，專任從事社

會工作師法第十二條業務之實際到職

日起算，年資得合併累計之。 

 

現行規定第一項自

一百十年一月一日

起不適用，爰予刪

除，並酌修現行規

定第二項文字。 

 


